
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

李鹊镇天然气锅炉集中供热工程（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7月 23日，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员成立验收小组

（名单见后），验收小组在现场踏勘基础上，根据《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

李鹊镇天然气锅炉集中供热工程（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

审批部门环评审批意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形成以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广饶县李鹊镇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厂区内西北角预留空

地。

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储运工程、公用工程、环保工程分类如下表

所示：

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工

程

组

成

单

项

工

程

名

称

原环评建设内容 一期建设内容 二期建设内容 全部建成后建设内容

变

化

情

况

主

体

工

程

锅

炉

房

砖砼结构，1座，建

筑面积 753.99m2，建

设WNS81.25Q
（LNK）天然气锅炉

2台。

砖砼结构，1座，

建筑面积

753.99m2，建设
WNS81.25Q

（LNK）天然气

锅炉 1台。

建设WNS81.25Q
（LNK）天然气锅

炉 1台

砖砼结构，1座，建

筑面积 753.99m2，建

设WNS81.25Q
（LNK）天然气锅炉

2台。

未

发

生

变

化

公

用

工

供

气

系

天然气来源为中石化

气源，由中石化济青

二线门圈站下气。

天然气来源为

中石化气源，由

中石化济青二

依托一期

天然气来源为中石化

气源，由中石化济青

二线门圈站下气。

未

发

生



程 统 线门圈站下气。 变

化

供

水

系

统

由广饶县自来水公司

提供自来水，锅炉用

水采用全自动离子交

换树脂（采用氯化钠

再生）+热力除氧器

处理后设置 32m3 软

化水箱暂存后由软化

水泵自动给锅炉补

水，设置磷酸钠（3%
浓度加入锅炉使钙离

子形成磷酸钙随锅炉

排污水排出减少结

垢）一套。

由广饶县自来

水公司提供自

来水

锅炉用水采用全自

动离子交换树脂（采

用氯化钠再生）+热
力除氧器处理后设

置 32m3软化水箱暂

存后由软化水泵自

动给锅炉补水，设置

磷酸钠（3%浓度加

入锅炉使钙离子形

成磷酸钙随锅炉排

污水排出减少结垢）

一套。

由广饶县自来水公司

提供自来水，锅炉用

水采用全自动离子交

换树脂（采用氯化钠

再生）+热力除氧器

处理后设置 32m3软

化水箱暂存后由软化

水泵自动给锅炉补

水，设置磷酸钠（3%
浓度加入锅炉使钙离

子形成磷酸钙随锅炉

排污水排出减少结

垢）一套。

未

发

生

变

化

排

水

系

统

离子交换再生废水、

蒸汽锅炉排污水与职

工生活污水一同排入

厂区污水管网进入李

鹊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处理后经齐鲁排海管

线排入小清河。

蒸汽锅炉排污

水与职工生活

污水一同排入

厂区污水管网

进入李鹊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

处理后经齐鲁

排海管线排入

小清河。

离子交换再生废水、

蒸汽锅炉排污水与

职工生活污水一同

排入厂区污水管网

进入李鹊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处理后经

齐鲁排海管线排入

小清河。

离子交换再生废水、

蒸汽锅炉排污水与职

工生活污水一同排入

厂区污水管网进入李

鹊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处理后经齐鲁排海管

线排入小清河。

未

发

生

变

化

供

电

系

统

自厂区现有供电网络

接入

自厂区现有供

电网络接入
依托一期

自厂区现有供电网络

接入

未

发

生

变

化

环

保

工

程

废

气

锅炉采用西门子烟气

外循环 FGR低氮燃

烧排放技术，每台锅

炉设置 23m高内径

0.6m排气筒 1根。

锅炉采用西门

子烟气外循环

FGR低氮燃烧

排放技术，每台

锅炉设置 23m
高内径 0.6m排

气筒 1根。

锅炉采用西门子烟

气外循环 FGR低氮

燃烧排放技术，每台

锅炉设置 23m高内

径 0.6m排气筒 1
根。

锅炉采用西门子烟气

外循环 FGR低氮燃

烧排放技术，每台锅

炉设置 23m高内径

0.6m排气筒 1根。

未

发

生

变

化

废

水

新建化粪池，离子交

换再生废水、蒸汽锅

炉排污水与职工生活

污水一同排入厂区污

水管网。

新建化粪池，蒸

汽锅炉排污水

与职工生活污

水一同排入厂

区污水管网。

离子交换再生废水、

蒸汽锅炉排污水与

职工生活污水一同

排入厂区污水管网。

新建化粪池，离子交

换再生废水、蒸汽锅

炉排污水与职工生活

污水一同排入厂区污

水管网。

未

发

生

变

化

噪

声

泄压阀不朝向村庄方

向设置，补水泵设置

减振垫，鼓风机采用

变频器变频。

泄压阀不朝向

村庄方向设置，

补水泵设置减

振垫，鼓风机采

用变频器变频。

泄压阀不朝向村庄

方向设置，补水泵设

置减振垫，鼓风机采

用变频器变频。

泄压阀不朝向村庄方

向设置，补水泵设置

减振垫，鼓风机采用

变频器变频。

未

发

生

变

化

固

废

废活性炭、废石英砂、

废过滤膜、废离子交

换树脂定期外售，综

/
废活性炭、废石英

砂、废过滤膜、废离

子交换树脂定期外

废活性炭、废石英砂、

废过滤膜、废离子交

换树脂定期外售，综

未

发

生



合利用。 售，综合利用。 合利用。 变

化

废润滑油、废润滑油

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理

废润滑油、废润

滑油桶委托有

资质单位处理

依托一期

废润滑油、废润滑油

桶委托有资质单位处

理

未

发

生

变

化

生活垃圾厂区暂存后

由当地环卫部门清

理。

生活垃圾厂区

暂存后由当地

环卫部门清理。

依托一期

生活垃圾厂区暂存后

由当地环卫部门清

理。

未

发

生

变

化

（二）环保审批情况及建设过程

2022年 7月东营市万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东新兴集团

有限公司李鹊镇天然气锅炉集中供热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22年 7月

19日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广饶县分局以东环广分建审[2022]30号对该项目进

行了批复。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2023年 4月受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

的委托，山东尚水检测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工作，东

营市万和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

作。

（三）投资情况

公司总投资 802.3万元建设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李鹊镇天然气锅炉

集中供热工程（一期），其中环保投资 6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是山东新兴集团有限公司李鹊镇天然气锅炉集中供热工

程（一期）的环境保护设施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原计划新增 2台 8t/h蒸汽锅炉，用于保障周围企业生产用热，

同时也满足周围居民冬季采暖的民生需求及新兴集团两条铁路线罐车的蒸



汽需求。由于市场原因，本项目 2台 8t/h蒸汽锅炉改为分两期建设。目前，

广饶县自来水公司来水水质较好，能够满足锅炉用水水质要求，因此建设

单位决定一期项目建设 1台 8t/h蒸汽锅炉及除软化水装置外的全部公辅设

施，二期建设 1台 8t/h蒸汽锅炉，并根据水质情况决定是否建设软化水装

置。本次验收仅针对一期项目。

两期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项目的性质、选址、规模、产品、原辅材

料、主要设备、主要建构筑物、环保设施、污染物产排情况等均未发生变

化。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

（环办[2015]52号）、《关于印发制浆造纸等十四个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

清单的通知》（环办环评[2018]6号）及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上述变化均不

属于重大变动。

本项目产品方案与主要设备与原环评阶段相比无变化，验收期间与周

边敏感目标相对位置未发生明显变化。项目周围 5km内无名胜古迹、自然

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环境敏感点。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蒸汽锅炉配备低氮燃烧器，天然气燃烧废气经 23m高排气筒 DA006排

放。

（2）废水

生活污水、锅炉排污水排入市政管网，进入李鹊污水处理有限公司处

理后经齐鲁排海管线排入小清河。

废水监测点位为厂区污水总排口。

（3）噪声



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为锅炉、机泵、风机等生产设备运行噪声，噪

声值约 75dB（A）。

（4）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废润滑油、废润滑油包装桶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本次验收根据企业实际生产统计数据重新校核原环评估算的固

体废物产生量。

四、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验收监测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稳定，各设施运转正常，监测结果具有代表

性，符合验收监测的要求。

（2）废气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

林格曼黑度（级）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

相关标准限值（颗粒物 10mg/m3、二氧化硫 5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

烟气林格曼黑度（级）1）。

（3）废水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满足《污水综合

排放标准》（GB8978-1996）及排水协议规定的浓度（pH：6～9、COD：

500mg/L、氨氮 30mg/L，BOD5300mg/L、悬浮物 100mg/L、石油类 15mg/L、

挥发酚 1mg/L、总氰化物 0.5mg/L）。

（4）噪声

监测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东、南、西、北厂界噪声值均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昼间 60dB

（A）；夜间 50dB（A））。

（5）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处置；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委托

有资质单位处理。

五、建议

加强日常监管，保证污染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六、验收结论

验收小组人员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所规定

的验收不合格情形对项目逐一对照核查，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环评及其批

复要求落实了相关环保措施，“三废”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排放标准，验

收小组一致认为本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